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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成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秘书处。秘书处设在中国外交部，负责沟通协调合作事宜、筹

备领导人会晤和经贸论坛并落实有关成果。中东欧16国根据自愿原则指定本国对口部门及1名协调

员参与秘书处协调工作。

　　二、设立总额100亿美元的专项贷款，其中配备一定比例的优惠性质贷款，重点用于双方在基

础设施建设、高新技术、绿色经济等领域的合作项目。中东欧16国可向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

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中信银行提出项目申请。

　　三、发起设立“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首期募集基金目标为5亿美元。

　　四、中方将向中东欧地区国家派出“贸易投资促进团”并采取切实措施推进双方经贸合作。愿

与各国共同努力，力争中国与中东欧16国贸易额至2015年达到1000亿美元。

　　五、根据中东欧国家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推动中国企业在未来5年同各国合建1个经济技术园

区，也愿继续鼓励和支持更多中国企业参与各国已有的经济技术园区建设。

　　六、愿与中东欧16国积极探讨货币互换、跨境贸易本币结算以及互设银行等金融合作，加强对

务实合作的保障与服务。

　　七、成立“中国－中东欧交通网络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由中国商务部牵头，中东欧16国本

着自愿原则加入，共同探讨通过合资合作、联合承包等多种形式开展区域高速公路或铁路示范网络

建设。

　　八、倡议2013年在中国举办“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合作论坛”，并在此框架下定期举行文化

高层和专家会晤及互办文化节、专题活动。

　　九、在未来5年向中东欧16国提供5000个奖学金名额。支持16国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建设，未

来5年计划邀请1000名各国学生来华研修汉语。加强高校校际交流与联合学术研究，未来5年派出

1000名学生和学者赴16国研修。中国教育部计划明年在华举办“中国-中东欧国家教育政策对

话”。

　　十、倡议成立“中国－中东欧国家旅游促进联盟”。由中国国家旅游局牵头，欢迎双方民用航

空主管部门、旅游和航空企业参与，旨在加强相互推介和联合开发旅游线路，并探讨开通与中东欧

16国更多直航。中国国家旅游局计划今秋在上海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期间协办中国-中东欧国家专

项旅游产品推介会。

　　十一、设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研究基金”。中方愿每年提供200万元人民币，支持双方

研究机构和学者开展学术交流。

　　十二、中方计划于2013年举办首届“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邀请双方青年代表出

席，增进相互了解与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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